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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组织结构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建立了较完整的内部组织结构。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

公司组织机构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1：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下设金融行业组、能源化工行业组、装备制造行业组、基础设施与房地产行业组、信

息传媒行业组、医疗健康行业组、消费行业组、区域IBS组、投资项目推荐小组、私募股权行业组、国际业务组、质量

控制组、人才发展中心、股票资本市场部、债务资本市场部、并购业务线、运营部等部门/业务线；经纪业务发展与管

理委员会下设营销管理部、金融产品开发部、客户服务部、运营管理部、企业金融服务部等部门及北京、上海、广东、

湖北、江苏分公司。

注2：2014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将企业发展融资部并入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将稽核部更名为稽核

审计部；设立托管部；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注3：2015年2月12日，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战略客户部。

（二）公司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现有主要子公司7家，主要参股公司2家，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公 司 持

股 比 例

（%）

设立日期 注册资本 办公地址 注册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中信证券 （浙

江） 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2002.2.6

人民币

78,

500万元

杭州市解放东路

29号迪凯银座22

层、23层

杭州市解放东路

29号迪凯银座22

层、23层

沈 强

0571-857837

37

中信证券 （山

东） 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1988.6.2

人民币

80,

000万元

青岛市崂山区深

圳路 222号青岛

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20层

青岛市崂山区深

圳路222号1号楼

2001

杨宝林

0532-850211

79

中信证券国际

有限公司

100.00 1998.4.9

实 收 资 本

651,605

万 港

元

香港中环添美道

1号中信大厦26

楼

香港中环添美道1

号中信大厦26楼

殷 可

00852-

22376899

金石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 2007.10.11

人民币

720,

000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亮

马桥路48号中信

证券大厦17层

北京市朝阳区亮

马桥路48号

祁曙光

010-6083780

0

中信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 2012.4.1

人 民 币

300,000万

元

北京市朝阳区亮

马桥路48号中信

证券大厦

青岛市崂山区深

圳路222号国际金

融广场1号楼2001

户

葛小波

010-6083883

8

中信期货有限

公司

93.47 1993.3.30

人 民 币 1,

604,792,

982元

深圳市福田区中

心三路 8号卓越

时代广场（二期）

北 座 13 层

1301-1305、14

层

深圳市福田区中

心三路8号卓越时

代广场（二期）北

座 13 层

1301-1305、14层

张 磊

0755-832175

04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62.20 1998.4.9

人民币

23,

800万元

北京市西城区金

融大街33号通泰

大厦B座16层

北京市顺义区天

竺空港工业区A区

杨明辉

010-8806668

8

中信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35.00 2008.6.6

人民币

180,

000万元

北京市东城区金

宝街89号金宝大

厦11层

四川省绵阳科技

城科教创业园区

孵化大楼C区

田 宇

010-8507906

2

建投中信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30.00 2005.9.30

人民币

190,

000万元

北京西城区闹市

口大街 1号长安

兴融中心2号楼

1032

北京市东城区朝

内大街188号鸿安

国际大厦5层

高世新

010-6627650

8

此外，公司的一级子公司、参股公司还包括：

公司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设立日期 注册资本 说明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014.8.27

人民币10,000万

元

公司董事会已决议转让所持金通证券

100%股权，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中信证券信息与量化服务

（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013.10.30 人民币1,000万元 -

中信标普指数信息服务（北

京）有限公司

50.00 2005.12.27 100万美元

公司董事会已决议转让所持中信标普的

全部股权，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深圳）

有限公司

25.98 2011.11.15

人民币 55,500万

元

-

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11.11 2013.12.26 人民币9,000万元 -

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40.00 2014.2.13 人民币5,000万元

公司持股24%，中信证券（山东）持股

16%。

（三）发行人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1、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浙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7.85亿元，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浙江）总资产人民币3,892,366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88,834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48,574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133,77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9,908万元；拥有证券营业部

65家，员工2,264人（含经纪人、派遣员工）。

中信证券（浙江）的主营业务：证券经纪（限浙江省除苍南县、天台县以外地区，福建省、江西省）；证券投资咨

询（限浙江省除苍南县、天台县以外地区，福建省、江西省的证券投资顾问业务）；融资融券（限浙江省除苍南县、天

台县以外地区，福建省、江西省）；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限浙江省除

苍南县、天台县以外地区，福建省、江西省）。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8亿元，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山东）总资产人民币1,853,03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57,570万元；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2,055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66,48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9,951万元；拥有证券营业部57

家，员工1,982人（含经纪人、派遣员工）。

中信证券（山东）的主营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人身险和财产险（航意险及替代产品除外）；外币有价证券

经纪业务；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证券投资咨询（限山东省、河南省的证券投资顾问业务）；融资融券；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限山东省、河南省）。

3、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 ），实收资本651,605万港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

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国际总资产约合人民币6,139,910万元，净资产约合人民币652,988万元；2014年实

现营业收入约合人民币501,110万元，利润总额约合人民币61,402万元，净利润约合人民币43,077万元；在香港拥

有分行4家，截至2014年12月31日，员工1,904人（含经纪人）。

中信证券国际的主营业务：控股、投资，其下设的子公司可从事投资银行、证券经纪、期货经纪、资产管理、自营

业务、直接投资等业务。

4、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投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72亿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2014年12

月31日，金石投资总资产人民币1,773,75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047,678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56,

654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202,37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63,713万元；员工121人（含派遣员工）。

金石投资的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管理。

5、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投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0亿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投资总资产人民币421,21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54,639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38,194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30,17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2,629万元。

中信证券投资的主营业务：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投资咨询。

6、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注册资本人民币1,604,792,982元，公司持有93.47%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期货总资产人民币2,154,03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59,791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75,633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37,97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8,332万元；拥有期货营业部44家，员工923人。

中信期货的主营业务：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7、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基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2.38亿元，公司持有62.20%的股权。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华夏基金总资产人民币558,17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32,915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57,756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156,56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20,076万元；员工738人（含派遣员工）。

华夏基金的主营业务：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8、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产业基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18亿元，公司持有35%的股

权。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产业基金总资产人民币502,653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06,621万元；2014年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133,593万元（未经审计）。

中信产业基金的主营业务：发起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及投资

管理咨询；股权投资及对外投资；企业管理。

9、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中信” ），注册资本人民币19亿元，公司持有30%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建投中信总资产人民币186,47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70,711万元；2014年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2,657万元（未经审计）。

建投中信的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五、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介绍

（一）第一大股东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中信有限（原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3年2月25日受让中信集团持有

的本公司20.30%的股权，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有限持有本公司20.30%的股权。根据

2015年1月16日发行人收到第一大股东中信有限 《关于减持中信证券股份的通知》，2015年1月13日至2015年1月

16日，中信有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348,131,745股；减持完成后，中信有

限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变更为1,888,758,875股，持股比例由20.30%降至17.14%，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中信有限成立于2011年12月27日， 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常振明先生， 总经理为王炯先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13,

900,000万元，组织机构代码为71783170-9，主要经营业务：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投资和管理境内外银行、证

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类企业及相关产业；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包括：能源、交

通等基础设施，矿产、林木等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信息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

增值电信业务，商贸服务及其他产业，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

易和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咨询服务；向境内外子公司发放股东贷款，资本运

营，资产管理，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和劳务输出，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4年8月25日， 中信集团及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所持中信有限100%股权全部转让至中信泰富，

中信泰富成为中信有限的单一直接股东。此后，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证券于2014年9月1

日起以新证券简称“中信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交易，股本证券代号仍为“0267” 。

中信集团成立于1979年，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常振明先生，总经理为王炯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184,198,156,

859.03元，组织机构代码为10168558-X，主要经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

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有效期至2019年01月09

日)；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投资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

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金融类企业及相关产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矿产、林木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

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

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

行业的投资业务；工程招标、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承包及分包、咨询服务行业；资产管理；资本运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股东架构如下：

注：中信盛荣有限公司、中信盛星有限公司，为中信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股份、中信有限直接或间接控股、参股的其它主要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被投资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1998.SH，0998.HK 67.13%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000099.SZ 39.53%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01608.SH 71.04%

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1205.HK 59.42%

亚洲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1135.HK 74.43%

中信大锰控股有限公司 1091.HK 49.26%

中信国际电讯集团有限公司 1883.HK 59.23%

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 1828.HK 56.08%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000708.SZ 58.13%

除上表外，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集团控股、参股的主要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被投资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0267.HK 77.90%

（一）其他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无其他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H

股非登记股东所有。

六、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注1

性

别

年

龄

本届任期

起始日期

本届任期

终止日期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年度内股

份增减变

动量

增减

变动

原因

2014年度

报酬总额

（人民币万

元）（税

前）

是否

在股

东单

位领

薪

王东明

执行董事、董事

长、执行委员会

委员

男 63 2012.6.20 2015.6.19 2,649,750 2,649,750 - - 531.89 否

程博明

执行董事、总经

理、执行委员会

委员

男 53 2012.6.20 2015.6.19 1,733,160 1,733,160 - - 576.66 否

殷 可

执行董事、副董

事长、执行委员

会委员

男 51 2012.6.20 2015.6.19 - - - -

1,669.60万

港币

否

刘乐飞

执行董事、副董

事长

男 41 2013.12.19 2015.6.19 - - - - - 否

居伟民 非执行董事 男 51 2012.6.20 2015.5.8 - - - - 10.30 是

方?军 非执行董事 男 46 2012.6.20 2015.6.19 - - - - - 是

吴晓球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56 2012.6.20 2015.6.19 - - - - 15.60 否

李港卫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60 2012.6.20 2015.6.19 - - - - 15.60 否

饶戈平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67 2012.6.20 2015.6.19 - - - - 15.30 否

魏本华

独立非执行董

事（已离任）

男 67 2012.10.29 2014.9.26 - - - - 11.85 否

倪?军 监事会主席 女 59 2012.6.20 2015.6.19 1,728,363 1,368,363 -360,000

个人

原因

226.78 否

郭 昭 监事 男 58 2012.6.20 2015.6.19 - - - - 10.00 是

何德旭 监事 男 52 2012.6.20 2015.6.19 - - - - 10.00 否

雷?勇 监事 男 47 2012.6.20 2015.6.19 483,285 483,285 - - 287.73 否

杨振宇 监事 男 44 2012.6.20 2015.6.19 108,000 81,000 -27,000

个人

原因

147.08 否

徐 刚

执行委员会委

员

男 45 2012.6.20 2015.6.19 870,000 870,000 - - 502.42 否

葛小波

执行委员会委

员、公司财务负

责人

男 44 2012.6.20 2015.6.19 1,310,000 990,000 -320,000

个人

原因

523.25 否

刘?威

执行委员会委

员

男 45 2013.12.30 2015.6.19 252,258 252,258 - - 541.12 否

陈?军

执行委员会委

员

男 46 2013.12.30 2015.6.19 - - - - 523.55 否

闫建霖

执行委员会委

员

男 46 2013.12.30 2015.6.19 - - - - 502.82 否

张国明 合规总监 男 50 2013.9.10 2015.6.19 - - - - 140.45 否

郑?京

董事会秘书、

公司秘书

女 42 2012.6.20 2015.6.19 - - - - 161.89 否

合计 / / / / / 9,134,816 8,427,816 -707,000 / 6,071.39 /

注1：职务栏中有多个职务时，仅标注第一个职务的任期。 连选连任的董事、监事，其任期为其担任公司本届董

事会董事、本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连选连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任期起始日为公司本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日期。

注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均为A股，包括公司首批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步实施方案的激励股

份、增发配售股份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注3：根据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自2012年7月起，年支付非执行董事、监事补助人民币10万元（含税），

年支付独立非执行董事补助人民币15万元（含税），并向参加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现场会议的董事支付补助人民币

3,000元/人、次，相关决议请参阅2012年6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此外，执行董

事、副董事长殷可先生未在公司领取报酬，只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领取报酬；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刘乐

飞先生及非执行董事方军先生均未在公司领取报酬或补助；非执行董事居伟民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吴晓球先生、

李港卫先生、饶戈平先生，监事郭昭先生、何德旭先生的报酬系2014年度在公司领取的董事/监事补助；独立非执行

董事魏本华先生的报酬系2014年1-9月在公司领取的董事补助。

注4：2014年1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副董事长的议案》，增选刘乐

飞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2014年9月26日，独立非执行董事魏本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及

其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其他任职。

注5：2015年2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聘任蔡坚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蔡坚先生将在取得

深圳证监局核准的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后出任该职，目前，相关资格申请手续正在办理中。

注6：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5�年 5�月 8�日收到公司非执行董事居伟民先生递交的书面辞呈，因工作变动，居

伟民先生提出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及其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任职。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

五条的规定，居伟民先生的辞职自辞呈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5名）

（1）王东明先生，63岁，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执行委员会委员。 王先生自本公司1995年成立时加入本公

司，并于1999年9月26日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王先生亦担任中信控股董事、中信证券国际非执行董事、里昂证券董

事、金石投资董事长。 王先生曾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及总经理、中信股份总经理助理、中信国金董事、中信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华夏基金董事长、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王先生曾于1987年至1992年期间任职于加拿大丰业

银行证券公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于1992年至1993年期间任华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际部总经理，负责国际业

务；于1993年至1995年期间任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投资银行业务。 1997年12月，王先生获中国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 王先生于1977年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学士学位，并于

1984年获得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金融硕士学位。

（2）程博明先生，53岁，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程先生于2001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12年6

月20日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 程先生亦担任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中信并购基金董事长、中信产业基金董事。 程先

生曾担任本公司襄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及常务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 程先生曾于1987年至1993年期间

担任金融时报社理论部负责人，负责理论研究及部门管理；于1993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北京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总

经理，负责公司管理；于1994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长城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负责公司管理。 程先生于1984年

获得安徽财贸学院财政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于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货币银行学专业经济

学硕士学位，于1998年获得陕西财经学院货币银行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3）殷可先生，51岁，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殷先生于2007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09年6

月30日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 殷先生亦担任中信证券国际董事、行政总裁，里昂证券董事及汇贤房托管理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 殷先生曾于1991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秘书，负责协助总经理进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发展及日常运营；于1992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君安证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1998年至1999年期

间担任君安证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负责人，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经纪及海外业务以及公司的整体管理；于1998年

至1999年担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负责统筹君安证券有限公司和国泰证券有限公

司的合并；于1999年至2000年担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负责公司的战略发展；于2000年至2002年担

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兼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的整体管理和业务；于2002年至2007年期间担任中信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及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于2007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中信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于2000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ACT� 360Solutions� Limited�董事，负责公司的业务策

略；于2005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于2006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中兴—沈阳商

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于2010年至2011年任中信大锰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于2010年至2012年

任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于2009年至2014年任中信泰富非执行董事及于2007年至2014年任中信证券

国际副董事长、董事长。 殷先生分别于1985年及1991年获得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以及经济学硕士学位。

（4）刘乐飞先生，41岁，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刘先生曾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本公司董事，于2013年

再次加入本公司。 刘先生亦担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以及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先生曾就职于财政部综合司，曾任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中国银河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执行官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刘先生

于199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2006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5）方军先生，46岁，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方先生于2012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12年6月20日获委任为本公司

董事。 方先生亦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兼任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远洋地产控股有

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汇贤控股有限公司、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方

先生曾于2005年至2011年2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方先生于1991年

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并分别于1996年、199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学位及管理学博士

学位。

2、独立非执行董事（3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1）吴晓球先生，56岁，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吴先生于2012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12年6月20日获委任为

本公司董事。 吴先生亦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兴业证券独立董事。 吴先生于1986年7月至1994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主任，1994年10月至2002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1994年7月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先生于1983年7月获得江西财经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学士学位，1986年7月获

得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1990年7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国民经

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

（2）李港卫先生，60岁，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先生于2011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11年11月14日获委任为

本公司董事。 李先生亦担任西藏5100水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超威动力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中国

现代牧业控股有限公司、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雅士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协鑫新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万洲国际有限公司、中国润东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均为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

事以及美丽家园控股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非执行董事兼副主席。 李先生曾担任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合伙人超过29年，为该所发展中国业务担当主要领导角色。 李先生自2007年10月起成为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

计师协会会员，1996年12月起成为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前称“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 ）会员，

1983年9月起成为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会员，1984年3月起成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及自1995年7月起成为澳门会

计师公会会员。 李先生自2008年起获委任为中国政协湖南省委员。 李先生于1980年获得金斯顿大学（前称为金斯

顿理工学院）文学学士学位，并于1988年获得澳大利亚科廷理工大学商学研究生文凭。

（3）饶戈平先生，67岁，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饶先生于2011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11年8月11日获委任为

本公司董事。 饶先生亦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港澳台法律

研究中心主任。 饶先生亦兼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及高级研究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监事。饶先生为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及马克斯—普朗克国际法研究所访问学者。饶先生于1982年获

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3、监事会成员（5名）

（1）倪军女士，59岁，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倪女士于1995年本公司成立时加入本公司，并于2010年5月19

日获委任为本公司监事。 倪女士曾担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本公司总会计师（同期兼任会计机构负责人，负

责资金运营业务）。 倪女士曾于1988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中信兴业公司（中信信托前身）财务处副处长，负责相关

财务工作。1996年10月，倪女士获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授予高级会计师职称。倪女士于1982年获得辽宁财经学院

工业会计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2）郭昭先生，58岁，本公司监事。 郭先生于1999年加入本公司，并于1999年9月26日获委任为本公司监事。 郭

先生亦担任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郭先生曾于1988年至1992年

期间担任南京国际集装箱装卸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负责公司财务事务；于1992年至2002年期间担任南京新港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董事会事务及公司信息披露；于2001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担任南京新港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993年9月，郭先生获中国交通部学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授予会计师证书。 郭先生于1988年

获得武汉河运专科学校水运财务会计专业大学专科文凭。

（3）何德旭先生，52岁，本公司监事。 何先生于2006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06年5月12日获委任为本公司监事。

何先生亦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及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中国金

融学会常务理事、长江证券独立董事，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何先生曾于1984年至2008年期间

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于2008年至2014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

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及研究员，负责研究及研究管理。 何先生于1998年获得陕西财经学院货币银行学专

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何先生是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及南加州大学访问

学者、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4）雷勇先生，47岁，本公司职工监事、合规部董事总经理。 雷先生于1995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02年5月30日

获委任为本公司监事。 雷先生曾担任本公司交易部副总经理、北京北三环中路营业部总经理、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

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雷先生于1994年获得天津市管理干部学院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大学专科文凭。

（5）杨振宇先生，44岁，本公司职工监事、综合管理部行政负责人。杨先生于1997年加入本公司，并于2005年12

月16日获委任为本公司监事。杨先生曾担任本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资金运营部高级副总裁。杨先生于1993年

获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学士学位。

4、其他高级管理人员（7名）

（1）徐刚先生，45岁，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主任（分管本公司全球

经纪业务）、战略规划部行政负责人。 徐先生于1998年加入本公司，曾在本公司资产管理部、金融产品开发小组、研

究部和股票销售交易部等部门担任高级经理、副总经理和执行总经理，曾任本公司研究部、股票销售交易部行政负

责人。 徐先生亦担任中信证券（山东）、华夏基金、中信期货、前海股权交易中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厦门两岸

股权交易中心、证通公司等公司董事。徐先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徐先生于1991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国民

经济计划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1996年及2000年分别获得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及经济学博

士学位。

（2）葛小波先生，44岁，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全球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负责财务、资金运

营、大宗商品、法律及清算工作）。 葛先生于1997年加入本公司，曾担任本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和高级经理，本公司

A股上市办公室副主任，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和执行总经理，交易与衍生产品业务部、计划财务部及风险管理部行

政负责人。 葛先生亦担任中信证券国际、里昂证券、金石投资、华夏基金、中信证券投资等公司董事；中信寰球商贸

执行董事；本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负责人。葛先生于2007年荣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葛先生分别于1994

年及1997年获得清华大学流体机械及流体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位和管理工程（MBA）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3）刘威先生，45岁，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金融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资本中介业务）。

刘先生曾任职于中国远洋集团总公司，于1997年加入本公司，曾任公司债券发行承销部副总经理、债券业务线行政

负责人、固定收益部行政负责人、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曾分管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债务资本市场部。 刘先生

于199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4）陈军先生，46岁，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投资银行业务行政负责

人。 陈先生曾就职于山东大学数学院、人民日报事业发展局山东办事处。 1997年加入本公司，曾任山东管理总部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03年至2006年担任中信万通证券总经理；2006年9月负责筹建公司企业发展融资部，并担

任该部行政负责人。陈先生于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计算数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于200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于2012年获长江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5）闫建霖先生，46岁，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中信证券国际投资银

行业务负责人、中信证券融资(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闫先生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洋浦分行房地产信贷部经理、海口农

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香港骏豪集团副总经理、洋浦新天海岸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务。 2006年加入本公司，曾负责组建公司投资银行房地产金融业务线、投资银行房地产金融行业组，曾任本公司并

购业务线行政负责人。 闫先生于2013年荣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闫先生于199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计算数学与

应用软件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于199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于2003年毕

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6）张国明先生，50岁，本公司合规总监、合规部行政负责人。张先生于2010年加入本公司，曾任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张先生分别于1994年及2008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法学博士研究生学位。

（7）郑京女士，42岁，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董事会办公室行政负责人。 郑女士于1997年加入本公司，

曾担任本公司研究部助理、综合管理部经理、本公司A股上市团队成员。本公司设立董事会办公室之后，郑女士加入

董事会办公室，并于2003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郑女士于1996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法学学士学位，于2011年4月获深圳证监局批准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并自2011年5月起成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

席成员。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出具之日，在股东单位任职的董事、监事情况如下表：

姓名 股东单位名称 在股东单位担任的职务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方?军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2011.2 至届满

郭?昭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2013.1.18 2016.1.17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出具之日，在其他单位任职的董事、监事情况如下表：

任职人员

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位担任的职务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殷?可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行政总裁 2007.2 至届满

刘乐飞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008.10 至届满

吴晓球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

究所所长

1994.10 至届满

饶戈平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4.8 至届满

何德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2014.11 至届满

二、 公司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情况

公司致力追求卓越，并力求成为专注中国业务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 作为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两地上市的

公司，公司严格按照境内外上市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致力于维护和提升公司良好

的市场形象。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

理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

结构，使各层次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作。

公司严格遵照《香港上市规则》附录十四《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以下简称《守则》），全面遵循

《守则》中的所有守则条文，同时达到了《守则》中所列明的绝大多数建议最佳常规条文的要求。

（一）股东与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力。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的地位，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公司《章程》的指引下，公司有序运

行并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切实保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并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

意见，如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需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

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如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未作出反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

求。 如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需在收到请求后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应

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如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则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连续

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

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需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否则，召集

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根据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指定董

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接待股东来访和咨询，设立了较为完善的与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 除法律规定的信息

披露途径外，公司主要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网络平台、接待来访、参加投资者见面会等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确

保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董事与董事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和变更董事，董事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

亦不断完善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能够独立及客观

地维护小股东权益，在董事会进行决策时起到制衡作用。

目前，公司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4名执行董事（王东明先生、程博明先生、殷可先生、刘乐飞先生），1名

非执行董事（方军先生），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吴晓球先生、李港卫先生、饶戈平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占公

司董事人数的1/3。 王东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殷可先生、刘乐飞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董事（包括非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每届任期三年，于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且取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正式担任。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与其他董事任

期相同，但是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3.13条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已收到每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就

其独立性所做出的年度书面确认，基于该项确认及董事会掌握的相关资料，本公司继续确认其独立身份。 公司根据

201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

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提供保障，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充分履行职责。

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主要负责本集团整体的长远决策，以及企业管治、发展战

略、风险管理、财务经营等方面的决策。 董事会亦负责检讨及批准公司主要财务投资决策及业务战略等方案。

依照公司《章程》，董事会主要行使下列职权：召集股东大会、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并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决

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根据公司《章程》需提供股东大会批准的除外）；制订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连交易等事项；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合规总监和董

事会秘书，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根据董事长或总经理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负责人等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拟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管理公司信

息披露事项；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

的工作；制定公司的合规管理基本制度和其他风险控制制度；听取合规总监的工作报告等。

（三）公司董事会辖下的专门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下设发展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负责从不同方面协助董事会履行职责。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出具之日，各委员会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名单

1 发展战略委员会 王东明、方军、程博明、殷可、吴晓球

2 审计委员会 李港卫、吴晓球、饶戈平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注2 饶戈平、李港卫、吴晓球

4 提名委员会注2 吴晓球、王东明、李港卫、饶戈平

5 风险管理委员会注2 程博明、殷可、方军、刘乐飞

6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李港卫、吴晓球、饶戈平

注1：上表，委员名单中第一位为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主席。 各位委员的基本情况请参阅本募集

说明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六、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二）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简历” 。

注2：2014年1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增补刘乐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魏本华先生不再担任该委员会委员；增补魏本华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2014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14年第一次会议选举魏本华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魏本华先生的任职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之日（即：2014年3月27日）起生效，王东明董事长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主席。 鉴于魏本华先生自2014年9月26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

职务，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分别于2014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14年第

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分别选举委员会主席，其中，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选

举独立非执行董事吴晓球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饶戈平先生为该委

员会主席，相关任职自2014年10月30日起生效。

1、发展战略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了解并掌握公司经营的全面情况；了解、分析、掌握国际国内行业

现状；了解并掌握国家相关政策；研究公司近期、中期、长期发展战略或其它相关问题；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重大

投资、改革等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审议通过发展战略专项研究报告；定期或不定期出具日常研究报告。

2、审计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就聘任、解聘审计师等事项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批准审计师的薪酬及聘

用条款等；按适用的标准检讨及监察外聘审计师是否独立客观及审计程序是否有效；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

露；检讨公司的财务监控、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制度；检讨公司的财务、会计政策及实务。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制定并执行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绩效评价体系、具备竞争优势

的薪酬政策以及与经营业绩相关联的奖惩激励措施，就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全体薪酬及架构，及就设立正

规而具透明的程序制定薪酬政策，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对其进行年度绩

效考核，检讨及批准按表现而厘定的薪酬；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

4、提名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检讨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包括董事会成员的技能、知识、经验及

多元化等方面），必要时对董事会的变动提出建议以配合公司的策略；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确保董事会成员具备适合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技巧、经验及多样的观点与角度；广泛搜寻合

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其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挑选并提名有关人士出任董事或就此向董事会提供意

见；评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董事长及总经理）继任计划的有关事

宜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就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或建议向董事会汇报。

5、风险管理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制定总体风险管理政策供董事会审议；规定用于公司风险管理的

战略结构和资源，并使之与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政策相兼容；制定重要风险的界限；对相关的风险管理政策进行监

督、审查和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6、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制定、修改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并监督其实施；确认公

司关联/连人名单，并及时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对关联/连交易的种类进行界定，并确定其审批程序和标准等内

容；对公司拟与关联/连人进行的重大关联/连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报告监事会；

负责审核关联/连交易的信息披露事项。

（四）董事长及总经理

为确保权力和授权分布均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分别由王东明先生和程博明先生担任，

以提高独立性、问责性及负责制。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两个明确划分的不同职位，二者的职责分工清楚并在公司《章

程》中以书面列载。

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管理董事会的运作，确保董事会以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确保董事

会有效运作及履行应有职责并就各项重要及适当事务进行讨论，确保董事获得准确、及时和清楚的数据。 总经理负

责公司的日常营运，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五）监事和监事会

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 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负责监督公司的财

务活动与内部控制，监督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行为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监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认真履行职责，遵循程序，列席全部现场董事会

会议并向股东大会汇报工作，提交监事会工作报告和有关议案；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

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履行责任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有效监督。

（六）经营管理层

董事会的职责在于本集团的整体战略方向及管治，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董事会通过的发展战略及政

策，并负责本集团的日常营运管理。 执行委员会是公司为贯彻、落实董事会确定的路线和方针而设立的最高经营管

理机构。 依照公司《章程》，执行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贯彻执行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经营方针，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中

的重大事项；拟订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拟订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方案及发行债券方案；拟订公司的合

并、分立、变更、解散方案；拟订公司经营计划及投资、融资、资产处置方案，并按权限报董事会批准；拟订公司管理

机构设置方案；制定和批准职工薪酬方案和奖惩方案等董事会授权的职权。

（七）发行人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最近三年，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况。

最近三年，发行人存在以下被监管部门采取行政监督管理措施的事项：

1、 因东吴证券项目被出具警示函

发行人作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中国证监会认定公司“在东吴

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过程中，对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前营业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事项，未向

中国证监会书面说明，也未督促发行人在招股过程中作相应的补充说明” ，于2013年1月8日向中信证券出具《关于

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发行人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并已完成整改工作：一是由发行人分管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进行内部整改，分

析原因、总结教训，加强项目管理和专业学习，进一步提高项目执行质量；二是投行质控小组和发行人内核小组对

投行在执行的项目进行了逐一风险排查，并进一步完善保荐业务流程、投行项目的执行质量管控和信息披露监督

制度，从制度上避免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2、应监管要求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

2013年4-5月，中国证监会深圳专员办对发行人进行了巡回现场检查。 根据现场检查结果，深圳证监局向发行

人出具了《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措施的决定》，要求提交增加内部合规

检查的具体方案。

发行人在落实整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整改方案并补充了内部合规检查的具体方案。 同时，认真组织全面合

规检查和7个方面的专项合规检查。 2013年末，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

3、因融资融券业务，发行人先后被深圳证监局和中国证监会采取责令改正和责令暂停新开融资融券客户信用

账户3个月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2013年10月，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对发行人融资类业务和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进行检查，发现发行人存在为

不符合开户条件的客户开立信用账户、允许客户在融资或融券期限达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后展期、对代

销金融产品的适当性管理不到位等问题，2014年4月10日，深圳证监局向发行人出具《深圳证监局关于对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14年12月15日至2014年12月19日，中国证监会检查组对发行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的融

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具有融资功能的柜台市场收益互换等融资类业务开展情况及股票

期权业务准备情况实施了现场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中国证监会认为发行人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存在向在

发行人及与发行人具有控制关系的其他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交易的时间连续计算不足半年的客户融资融券、违规为

到期融资融券合约展期等问题。 2015年1月19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

暂停新开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账户3个月措施的决定》。

发行人始终高度重视融资融券业务风险管理，已实行了严格的风险控制标准，客户融资杠杆比例较低；对客户

信用账户持仓集中度实行实时交易前端控制，限制客户信用账户单一持股比例，降低客户流动性风险。 同时，针对

监管部门采取的行政监管措施，发行人已采取以下具体整改措施：

（1）暂停新开立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账户3个月。

（2）自2015年1月16日起，发行人不允许新增任何新的融资融券合约逾期，距合约到期两周前将反复提醒客户

及时了结合约，对于到期未了结的合约将强制平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发行人未有新增逾期合约。

近三年，除上述被监管部门采取行政监督管理措施的情况外，发行人、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被有权机关调查、被司法机关或纪检部门采取强制措施、被移送司法机关或追究刑事责

任、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被采取市场禁入、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被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罚，以及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等情形。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

发行人严格按照上市地《上市规则》、《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开展关联交易，

发行人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等相关规定，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其与公司之间的关

联关系情况如下：

1、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企业类

型

注册

地

法定

代表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第一大股

东对发行

人的持股

比例（%）

第一大股东

对发行人的

表决权比例

（%)

组织机

构代码

中国中信有

限公司1

第一大股

东

国有控

股

北京

市

常振明

金融、实业

及其他服务

业

人民币

1,390亿

元

20.30% 20.30%

71783170-

9

注：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20.30%的股份，目前，持股比例已降至17.14%。

2、发行人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1）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组织机

构代码

法人

代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

本

经营范围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北京市

7109351

3-4

祁曙

光

实业投资、投资

咨询、管理

720,

000万

元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管理

青岛金石暴风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全资子

公司

山东省

青岛市

5836962

6-4

吕翔

投资管理、咨询

服务

5,010

万元

投资管理、咨询服务

上海中信金石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上海市

5997214

4-4

祁曙

光

股权投资、咨询

服务

1,500

万元

股权投资管理、 投资

咨询

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0527594

5-7

程博

明

投资管理、咨询

服务

10,

000万

元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受托资产管理； 发起

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投资咨询； 提供股权

投资的财务顾问服务

中信并购投资基金（深圳）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子

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0578511

8-0

胡毅 投资、咨询服务 不适用

发起和设立股权投资

基金（不含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服务

青岛金石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全资子

公司

山东省

青岛市

0572717

4-1

祁曙

光

投资管理、咨询

服务

以自有资金

对外投资

1,010

万元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以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山东省

青岛市

0572717

7-6

祁曙

光

投资管理、咨询

服务

以自有资金

对外投资

80,

500万

元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以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

金津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天津市

0587138

8-X

祁曙

光

投资

10,

000万

元

以自有资金对工业，

商业， 农业， 文化产

业，医药行业，建筑工

程业，制造业，高科技

行业，生物工业，仓储

运输业进行投资

中信金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天津市

0731164

1-8

祁曙

光

投资

10,

000万

元

筹集并管理客户资金

金石股权投资， 为客

户提供股权投资的财

务顾问服务， 投资管

理及相关咨询， 使用

自有资金对境内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 中国

证监会同意的其他业

务

金石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0780382

0-1

祁曙

光

房地产

100,

000万

元

房地产

杭州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浙江省

杭州市

0947799

8-2

祁曙

光

投资

200万

元

投资

Neptune�Connection�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投资 不适用 投资

青岛中信证券培训中心

全资子

公司

山东省

青岛市

5685613

9-6

杜平 业务培训

100万

元

在职人员培训； 业内

技能及后续教育；各

类培训咨询； 业内会

议承办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山东省

青岛市

5912868

4-7

葛小

波

金融产品投资、

证券投资及

投资咨询

300,

000万

元

金融产品投资、

证券投资及投资

咨询

中信寰球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上海市

0935913

5-5

葛小

波

国际贸易、国内

贸易、转口贸易、

区内企业间的贸

易及贸易代理、

仓储和自有设备

租赁等依法经批

准的项目

50,

000万

元

国际贸易、国内贸易、

转口贸易、 区内企业

间的贸易及贸易代

理、 仓储和自有设备

租赁等依法经批准的

项目

宏明（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上海市

3123738

1-8

刘威

投资管理（除股

权投资和股权投

资管理），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以上咨询

除经纪），财务

咨询（除代理记

账）等

1,300

万元

投资管理（除股权投

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

咨询（以上咨询除经

纪），财务咨询（除代

理记账）等

中证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0725202

3-2

张磊 风险管理服务

20,

000万

元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实业投资、

经营进出口业务、数

据处理、软件服务、贸

易、贸易经纪与代理、

掉期、 期权及其他套

期保值、仓单服务、合

作套保、 定价服务和

基差交易

青岛金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山东省

青岛市

0814034

1-7

姜晓

林

小额贷款

30,

000万

元

在青岛辖区内办理各

项小额贷款； 办理小

企业发展、管理、财务

等咨询业务

中信证券信息与量化服务 （深

圳）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0818673

8-5

张益

民

计算机软硬件的

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

系统集成和销

售；数据处理

（不含限制项

目）

1,000

万元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 系统集成和销

售；数据处理（不含限

制项目）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控股、投资 不适用 控股、投资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证券经纪 不适用 证券经纪

中信证券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期货经纪 不适用 期货经纪

中信证券融资（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投资银行业务 不适用 投资银行业务

中信证券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资产管理控股 不适用 资产管理控股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浙江省

杭州市

3135775

9-9

王捷 证券经纪

10,

000万

元

证券经纪（限浙江省

苍南县、 天台县）；证

券投资咨询（限浙江

省苍南天台县的证券

投资顾问业务）；融资

融券 （限浙江省苍南

县、天台县）

Dragon� Stream� Investments�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自营买卖 不适用 自营买卖

CS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自营买卖 不适用 自营买卖

CITIC� Securities� Equity�

Trading�Company�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开曼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自营买卖 不适用 自营买卖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Partners,�Ltd.

控股子

公司

开曼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控股公司 不适用 控股公司

CSIAM� (CAC) � Investments�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资产管理控股 不适用 资产管理控股

August� Sky� Holdings�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直接投资 不适用 直接投资

CSI� REITs�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投资控股 不适用 投资控股

CSI� Direct� Investments�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投资控股 不适用 投资控股

CSI� USA� Securities�

Holdings,�Inc.

全资子

公司

美国特

拉华州

不适用

不适

用

控股公司 不适用 控股公司

CITIC� Securities� Carb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pany�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英国 不适用

不适

用

碳资产经纪、

交易及管理

经营

不适用

碳资产经纪、 交易及

管理经营

CSI� Nominee� Services�

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投资管理顾问 不适用 投资管理顾问

GMMC�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尚未运作 不适用 尚未运作

CSI�Finance�Limited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尚未运作 不适用 尚未运作

CSIAMC� Company� Limited�

(HK)

全资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适

用

控股公司 不适用 控股公司

CSI�Capital�L.P.

全资子

公司

开曼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私募基金 不适用 私募基金

CITIC� Securities� Finance�

2013�Co.,�Lt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发行债券 不适用 发行债券

CITICS�GLOBAL�ABSOLUTE�

RETURN�FUND

全资子

公司

开曼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境外组合对冲基

金、

投资基金

不适用

境外二级市场组合对

冲基金投资

CITICS� GLOBAL�

MULTI-STRATEGY�FUND

全资子

公司

开曼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境外组合对冲基

金、

投资基金

不适用

境外二级市场组合对

冲基金投资

CITIC� Securities� Finance�

MTN�Co.,�Ltd.

全资子

公司

英属维

尔京群

岛

不适用

不适

用

债券发行 不适用 债券发行

公司在各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的实际出资额、持股比例、表决权比例和并表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2014年末实际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报表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590,000万元 100% - 100% - 是

青岛金石暴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10万元 - 100% - 100% 是

上海中信金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万元 - 100% - 100% 是

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元 - 100% - 100% 是

中信并购投资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8,190.24万

元

- 19.56% - 不适用 是

青岛金石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0万元 - 100% - 100% 是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164,440万元 - 100% - 100% 是

金津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20,000万元 - 100% - 100% 是

中信金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元 - 100% - 100% 是

金石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万元 - 100% - 100% 是

杭州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万元 - 100% - 100% 是

Neptune�Connection�Limited - - 100% - 100% 是

青岛中信证券培训中心 100万元 40% 60% 40% 60% 是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万元 100% - 100% - 是

中信寰球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20,000万元 - 100% - 100% 是

宏明（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00万元 - 100% - 100% 是

中证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20,000万元 - 100% - 100% 是

青岛金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30,000万元 - 100% - 100% 是

中信证券信息与量化服务（深圳）有限责任

公司

1,000万元 100% - 100% - 是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651,605万港

元

100% - 100% - 是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65,000万港元 - 100% - 100% 是

中信证券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5,000万港元 - 100% - 100% 是

中信证券融资（香港）有限公司 38,000万港元 - 100% - 100% 是

中信证券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美元 - 100% - 100% 是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100% - 100% - 是

Dragon�Stream�Investments�Limited 1,000万港元 - 100% - 100% 是

CSI�Capital�Management�Limited 5,000万美元 - 100% - 100% 是

CITIC� Securities� Equity� Trading�

Company�Limited

200万美元 - 100% - 100% 是

CITIC�Securities�International�Partners,�

Ltd.

1,800万美元 - 72% - 72% 是

CSIAM�(CAC)�Investments�Limited 1美元 - 100% - 100% 是

August�Sky�Holdings�Limited 1美元 - 100% - 100% 是

CSI� REITs�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Limited

1美元 - 100% - 100% 是

CSI�Direct�Investments�Limited 1美元 - 100% - 100% 是

CSI�USA�Securities�Holdings,�Inc. 2,700万美元 - 100% - 100% 是

CITIC� Securities� Carbon� Trade� and�

Investment�Company�Limited

25万英镑 - 100% - 100% 是

CSI�Nominee�Services�Limited 1港元 - 100% - 100% 是

GMMC�Limited 1港元 - 100% - 100% 是

CSI�Finance�Limited 1万港元 - 100% - 100% 是

CSIAMC�Company�Limited�(HK) 1港元 - 100% - 100% 是

CSI�Capital�L.P. 约3,097美元 - 64.19% - 64.19% 是

CITIC�Securities�Finance�2013�Co.,�Ltd 1美元 - 100% - 100% 是

CITICS� GLOBAL� ABSOLUTE� RETURN�

FUND

18,000万美元 83.33% 16.67% - 不适用 是

CITICS� GLOBAL� MULTI-STRATEGY�

FUND

30,000万美元 100% - - 不适用 是

CITIC�Securities�Finance�MTN�Co.,�Ltd. 1美元 - 100% - 100% 是

（2） 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组织机

构代码

法人

代表

业务

性质

注册资

本

经营范围

深圳市中信联

合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广东省 深

圳市

7320650

4-5

程 博

明

直 接

投资、

7,000万

元

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

业， 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

创业资本；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投资咨询；

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

中信证券 （山

东） 有限责任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山东省 青

岛市

2645853

1-3

杨 宝

林

证 券

业务

80,000

万元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人身险和财产险（航意

险及替代产品除外）； 外币有价证券经纪

业务；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证券

投资咨询（限山东省、河南省的证券投资

顾问业务）； 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

融产品（限山东省、河南省）

中信证券 （浙

江） 有限责任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浙江省 杭

州市

7360248

1-4

沈强

证 券

业务

78,500

万元

证券经纪（限浙江省除苍南县、天台县以

外地区，福建省、江西省）；证券投资咨询

（限浙江省除苍南县、天台县以外地区，福

建省、江西省的证券投资顾问业务）；融资

融券（限浙江省除苍南县、天台县以外地

区，福建省、江西省）；代销金融产品（限浙

江省除苍南县、天台县以外地区，福建省、

江西省）；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中信期货有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广东省 深

圳市

1000206

2-3

张磊

期 货

经纪、

160,

479.30

万元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

询、资产管理（具体按公司有效许可证经

营）

金尚（天津）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全 资 子

公司

天津市

5534085

0-8

祁 曙

光

投 资

管理、

1,250万

元

投资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财务顾问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北京市

6336940

6-5

杨 明

辉

基 金

管理

23,800

万元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华夏基金 （香

港）有限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香港 不适用

不 适

用

资 产

管理

20,000

万港元

提供资产管理、就证券提供意见

华夏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广东省 深

圳市

0602994

3-8

杨 明

辉

资 产

管理、

财 务

顾问

5,000万

元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投资

管理、财务顾问

里昂证券

全 资 子

公司

荷兰 不适用

不 适

用

投资、

控股

不适用 投资、控股

公司在各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的实际出资额、持股比例、表决权比例和并表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期末实际出

资额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报

表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2,532万元 - 92.07% - 92.07% 是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

任公司

115,194万元 100% - 100% - 是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

任公司

- 100% - 100% - 是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150,303万元 93.47% - 93.47% - 是

金尚（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858.98万

元

- 100% - 100% 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7,515万元 62.20% - 62.20% - 是

华夏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

20,000万港

元

- 62.20% - 62.20% 是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550万元 - 注1 - 注1 是

里昂证券

109,030万美

元

- 100% - 100% 是

注1：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的股份，本集团间接持有该公司31.72%的股份。

1、发行人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发行人合营企业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会计处理

直接 间接

中信标普指

数信息服务

(北京)有限公

司

北京市 金融服务业 802.70万元 50.00% - 权益法

金石星野（北

京）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北京市 酒店管理 1,000万元 - 50.00% 权益法

国经泰富投

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

市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

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受托资产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

5,000万元 - 50.00% 权益法

发行人联营企业情况如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会计处理

直接 间接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四川省绵阳

市

投资基金管

理

180,000万元 35.00% - 权益法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深圳)有

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

市

股权交易 55,500万元 27.03% - 权益法

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

山东省青岛

市

股权交易 5,000万元 24.00% 16.00% 权益法

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省深圳

市

生产经营新

型显示器件

等、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14,300万元 - 46.75% 权益法

北京金石农业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 基金管理 3,000万元 - 33.00% 权益法

北京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北京市 投资 62,000万元 - 32.26% 权益法

成都文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

市

受托管理股

权投资企业，

从事投资管

理及相关咨

询服务

1,760万元 - 34.09% 权益法

深圳市前海中证城市发展管

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

市

投资管理 5,000万元 - 35.00% 权益法

中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 基金管理 5,000万元 - 35.00% 权益法

CITIC�PE� (HONG�KONG) �

LIMITED

香港 投资控股 不适用 - 35.00% 权益法

World� Deluxe� Entreprise�

Limited

英属维尔京

群岛

投资控股 不适用 - 40.00% 权益法

CT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Hong�Kong)

香港

资产投资顾

问(尚未运作)

不适用 - 49.00% 权益法

Aria� Investment� Partners�

II,�L.P.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5.35% 权益法

Aria� Investment� Partners�

III,�L.P.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13.34% 权益法

Aria� Investment� Partners�

IV,�L.P.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39.04% 权益法

Clean� Resources� Asia�

Growth�Fund�L.P.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17.59% 权益法

Fudo�Capital�L.P.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5.80% 权益法

Fudo�Capital�L.P.�II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5.89% 权益法

Fudo�Capital�L.P.�III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8.07% 权益法

Sunrise�Capital�L.P.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8.19% 权益法

Sunrise�Capital�L.P.�II 开曼群岛

直接投资基

金

不适用 - 23.99% 权益法

CT� CLSA� Holdings�

Limited

斯里兰卡 投资控股

500,000,

000卢比

- 25.00% 权益法

Enhanced� Investment�

Products�Limited

香港 资产管理 不适用 - 48.51% 权益法

2、发行人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发行人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

(1)��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10168558-X

(2)��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不适用

(3)��中信网络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71092606-X

(4)��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66417725-5

(5)��中信泰富有限公司1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不适用

(6)��中信国际电讯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不适用

(7)��中信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74155035-X

(8)��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169072-5

(9)�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173099-3

(10)�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67166633-X

(11)�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3228932-8

(12)�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172946-6

(13)�中信京城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172450-X

(14)�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000520-4

(15)�中信金属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000717-0

(16)�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001330-0

(17)�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72501087-1

(18)�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06602623-8

(19)�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71093008-5

(20)�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 发行人的联营公司 58562757-X

(21)�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 发行人的联营公司 09206510-X

（二）关联交易

本集团与关联方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无任何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情况发生。 具体情况如下：

1、支付的租赁费

单位：元

关联方 2014年 2013年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

公司

26,011,149.46 25,701,443.57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10,608,516.68 8,597,068.40

合计 36,619,666.14 34,298,511.97

2、利息收入

单位：元

关联方 2014年 2013年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子公司及合营公司 336,105,778.48 425,398,907.17


